剑阁县2025年2月环境信访办理情况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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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2345电话
	下寺镇清江社区
	噪音
	2025.2.12
	反映：下寺清江社区6组开办了一个沙场，每天噪音扰民，且扬尘污染严重，老板承诺支付村民500元污染费用，一直未支付。要求及时协调解决。
	剑阁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进行了核实、处理，经查，群众反映的“下寺镇清江社区6组沙场”实为“广元同瞾建材公司砂石加工项目”，主要从事外购砂石的加工。该公司办有营业执照，有环境影响评价手续。公司生产区域搭建有厂棚，采取对易产尘工段进行密闭，对洗砂废水进行沉淀后循环利用等降尘、降噪措施。针对群众所反映的“砂场老板承诺支付补偿费用至今未支付而”的情况进行了核实，反映情况基本属实。当初公司老板承诺几户的补偿费用已支付了一部分，因群众前期不在家，在沟通过程中出现了一些失误，致使补偿费用未及时支付到位。已要求砂场老板在本周内（2月16日前）及时与信访群众联系、沟通，落实费用支付的具体细则。
执法人员已于2月14日中午电话联系信访群众，将以上回复情况进行了告知。

	2
	网络（县长书记信箱）
	义兴镇工农村二组
	噪音
	2025.2.19
	反映：义兴镇工农村境内安装的风力发电机声音太大，影响附近居民休息，电站有没有补偿扰民费。
	剑阁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进行了现场调查处理,经调查，群众反映的“两台风力发电机”实为中广核（剑阁）风力发电公司广坪风电100MV项目的GP13和GP14风力发电机组。其中，GP13风力发电机组位于群众家住宅东北方向约460米处，GP14风力发电机组位于群众家住宅西南方向约410米处,均符合该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所要求的的噪音防护距离（241米)。2025年3月3日，在预测符合监测条件的情况下,剑阁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会同村委和中广核（剑阁）风力发电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到群众家拟开展噪声监测时，因风骤停2台风力发电机组均未运行，故暂未开展噪声监测。同时，鉴于前期电话联系沟通时群众反映，该风力发电公司施工道路建设影响其住宅问题，剑阁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积极协调该风力发电公司立即在道路下方采取增设涵管的方式解决对其住宅影响。
因风力发电机组需要在具备一定风速条件下才能正常运行，同时才能开展噪声监测和判定对群众造成的影响程度。下一步，剑阁生态环境局将密切关注风速和气象条件，待风速和气象条件均满足监测条件时，及时对群众住宅周边的风力发电机组开展运行噪声监测。届时，剑阁生态环境局将会同相关部门以及邀请群众及其村民代表对监测全过程进行监督。
[bookmark: _GoBack]执法人员已于2025年3月4日10时24分通过电话联系方式告知于群众。



